
附件7

张家川县2024年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

目标考核任务书

甲方：                      乡（镇）人民政府（公章）
乙方：                      肉牛养殖场（户）
根据《2024年张家川县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实施方案》要求，为提高养殖主体饲养母牛积极性，促进基础母牛增量提质，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公开、公平”的原则，签订本《张家川县2024年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目标考核任务书》，约定双方遵守条款如下：
一、乙方承诺与责任义务

（一）乙方现有能繁母牛存栏     头，按照繁殖成活率达到80%以上的要求，预计项目实施期内新增犊牛     头。

（二）乙方配合给享受补助基础母牛及所产犊牛佩戴耳标，犊牛耳标要在出生3个月以内佩戴，佩戴的耳标要按照甲方要求统一编号、登记。

（三）乙方积极配合甲方登记员完成对基础母牛、新增犊牛检查登记工作，真实准确提供基础母牛、配种、犊牛的相关信息。母牛、犊牛出售或死亡要在24小时内向甲方报告。

（四）犊牛出生7日内将出生信息报送甲方，所产母犊牛原则上饲养12个月以上。

（五）乙方不得虚报产犊信息，不得冒领补助资金。

二、甲方承担责任义务

（一）由甲方为乙方提供享受补助基础母牛及所生犊牛数据传输平台，并负责培训信息录入人员。

（二）由甲方负责对乙方传送享受补助母牛及所生犊牛数据及有关资料进行审核；对乙方完成的责任指标进行考核。

（三）对经审核、考核无误，履行各项义务，完成任务指标肉牛养殖场（户），按照《2024年张家川县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实施方案》，落实基础母牛扩群提质项目补助资金。

三、违约责任

乙方在接受监督考核中出现以上条款违约或违规行为，取消享受所有财政补助资金资格的责任。

《2024年张家川县肉牛增量提质行动项目目标考核任务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存档备查，另一份装订成册报县畜牧兽医事务服务中心备案。

甲方（公章）：             乡（镇）人民政府

负责人（签字）：           

乙方：                      肉牛养殖场（户）

详细地址：                                        

法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